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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大兴区城市管理委员会
北 京 市 大 兴 区 财 政 局

京兴管发〔2023〕1 号

北京市大兴区城市管理委员会
北 京 市 大 兴 区 财 政 局

关于印发《大兴区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工作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做好大兴区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工作，区城管委联合区财

政局，结合现状，对《大兴区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》

进行了修改完善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根据方案内容，本着便民、

利民的原则，抓好落实。

此方案自即日起施行，《大兴区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工作实

施方案》（京兴管发﹝2019﹞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北京市大兴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

2023 年 1 月 18 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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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兴区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工作实施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根据市财政局、市城市管理委《关于完善我市民用液化石油

气补贴政策的请示》精神，结合我区近几年实际情况，为了更好

地保障补贴对象权益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制定本方案。

二、补贴范围及标准

（一）补贴范围

1.享受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的对象包括持有城市平价气卡

的用户和农村惠民气用户（以下简称用户），应具有本区户籍、

所居住的房屋未接通管道气的住户，住户年满 18 周岁的户主，

可进行登记。对于单独分户但户口本内仅户主 1 人的新户主不予

办理新增登记。

2.根据不能同时享用双气源补贴的规定，各镇已实施完农村

“煤改气”的村庄住户不再享受我区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。对于

已经实施完“煤改气”村庄住户，尚未通管道气的，经镇政府核

实后重新登记，可享受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。

3.各镇拆迁的村庄住户原则上不再享受我区民用液化石油

气补贴。在回迁上楼前仍居住在未通管道气平房的住户，确需使

用液化气的，经属地政府核实后重新登记，可享受民用液化石油

气补贴。

4.依据《北京市安全型液化气配件推广工作方案》，全市液

化气居民用户全面更换、安装安全型调压器和软管。住户更换安

装后，方可享受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。未更换安装的，各属地原

则上不予办理登记。对新增登记的用户，必须由属地监督更换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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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配件，并拍照、留档、上报，方可办理新增登记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城市平价气用户购气，每瓶自付 47 元/瓶，每户每年最高享

受 12 瓶；农村惠民气用户，每瓶自付 50 元/瓶，每户每年最高

享受 8 瓶。城市平价气及农村惠民气每瓶财政补贴为 65 元，由

市区两级共同补贴。

如遇价格调整，由区城管委会同区财政局对补贴标准进行重

新测算，并经区政府审批通过后实施。

（三）资金拨付对象

用户购气时只需支付自付费用。补贴资金由区级部门直接拨

付至供气企业。

三、资格审核

城市平价气及农村惠民气用户资格审核由区城管委组织各

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完成。

（一）建立台账。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享受补

贴用户的登记审核工作。2023 年 2 月 20 日前，由镇政府、街道

办事处重新梳理本辖区用户情况，进行摸排登记，建立用户台账

（格式见附件 1）并报送至区城管委汇总。2023 年 3 月 20 日起，

供气企业将按照区城管委汇总后的台账执行换气工作。

（二）新增登记。村委会、居委会组织有新增需求的用户进

行资格初审，审核通过后，将新增登记表（附件 1），户口本户

主页及成员页复印件，身份证复印件报送至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
进行复审。复审通过后，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将新增登记表（附

件 1）盖章纸质版，户口本户主页及成员页复印件，身份证复印

件报送区城管委进行最终审核。审核无误后，区城管委将增户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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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发送至供气企业，供气企业按此开展换气业务。

（三）核减核销。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每季度对辖区内已登

记的用户进行审查。对于已经去世、户口迁出本区、办理移民、

户主变更、房屋已通管道气、房屋拆迁、回迁上楼等已不符合登

记条件的用户进行销户，并将销户名单盖章后报送区城管委（附

件 2）。区城管委审核后，将销户情况发送至供气企业，供气企

业停止对核销用户的换气业务。对于原持卡人去世且家庭成员不

符合登记条件，无法登记但确有用气需求的，由属地政府核实情

况后报送相关材料进行新增登记。

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留存用户台账和增户、销户相关材料

（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）备查。

四、资金拨付

区城管委结合实际用气情况编制年度预算，并设定绩效目

标。

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资金采取季度预拨、年终清算方式进行

拨付。每季度末，区城管委对供气企业季度售气情况进行审核，

在年度预算范围内，结合时间进度，申报季度补贴资金。区财政

局及时拨付补贴资金。次年初，对上年度补贴资金不足部分进行

清算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区城管委负责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预算申报工作；负

责每季度对各属地登记用户情况和供气企业换气情况进行抽查，

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，问题严重的上报区政府并进行全

区通报。

（二）区财政局负责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年度预算审核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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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拨付工作。

（三）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民用液化石油气用户

资格审核和政策宣传工作；严格履行审核职责，定期检查气卡是

否为本人使用；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借给他人使用或采取其他形

式非法盈利的，及时进行核减销户，并将人员名单反馈至区城管

委，永久取消登记资格；涉及违法的，依法移交有关单位进行处

理；做好政策解释和舆情监控工作，避免发生群访事件；做好

12345 相关案件的办理回复工作。

（四）供气企业负责根据用户台账开展换气服务和相关

12345 案件的办理回复工作。供气企业应加强对各气站的管理，

已经销户的应停止供气。如区城管委在后期检查中发现仍为已销

户用户提供换气服务的，将按照涉及补贴的五倍金额，抵扣后续

补贴资金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高度重视液

化石油气补贴工作，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，组织相关部门认

真开展用户信息核查，做到用户台账真实准确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采取入户、

张贴宣传材料等方式加强政策解读、宣传，提前做好应急预案，

妥善解决补贴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突发问题。

（三）加强沟通协调。区、镇两级和供气企业应强化沟通协

调，密切配合，畅通申报渠道，提高审核效率，确保用户申请需

求得到及时反馈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区城管委定期开展抽查工作，对于欺

骗、造假、虚报、冒领等行为进行严肃处理。各镇政府、街道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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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处定期进行核查，对所登记用户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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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镇/街道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用户登记表

统计人： 联系电话： 登记时间：

序号 村名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本家庭户籍

人口数

户 口 性 质

（农业/非

农业）

联系电话 是否安装安全

性调压器和软

管（是/否）

居住地址（具体

到门牌号）

备注：登记人表格信息需完善，对于有空项的信息不完整的，不予审批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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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镇/街道民用液化石油气补贴用户销户表

统计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村/社区
持卡人

姓名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销户原因


